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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六十年

议程项目 29 

塞浦路斯问题 

 

  2005 年 8 月 16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2005年 8月 12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雷沙特·恰拉尔先

生给你的信,该信转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塞尔达尔 R.

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的信（见附件）。 

 请将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的信文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29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

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基·伊尔金大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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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8 月 16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谨随函附上 2005 年 8 月 4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塞

尔达尔 R.登克塔什先生给你的信（见附文）。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 

          雷沙特·恰拉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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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谨提及阁下 2005年 5月 27日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2005/353）

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随后于 2005 年 6 月 15 日通过的第 1604（2005）号决议。 

 首先，我要强调,你这份报告的总体结构和内容都显示，对实地局势的评估

是客观的，采取的方法是公正的。同样，安全理事会第 1604（2005）号决议，与

以前各项决议、特别是在过去两三年通过的决议相比，显得立场相当平衡，很有

成功的希望。尽管我们对你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第 1604（2005）号决议的积极方

面总体上感到满意，但仍然提请你注意以下几点考虑。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你的报告第 2 段、第 36 段和第 37 段中明确重申，联合国

驻塞浦路斯部队（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驻扎和执勤，须征得土族塞人和希族塞

人双方的同意和合作。在这方面，我要表示，我们坚定承诺将与联塞部队充分合

作，并同意它继续开展活动，此种活动无疑有助于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解决

办法。第 1604（2005）号决议注意到“联塞部队与双方保持良好的合作”，虽然

我们把这一点视为一个可喜的发展，但这一措辞远未反映实地的真相。令人遗憾

的是，安全理事会故意忽略前面提到你报告中的话，而强调“塞浦路斯政府”同

意“联塞部队有必要留驻到 2005 年 6 月 15 日以后”。此种做法会使人认为，仅

需“塞浦路斯政府”同意，就可以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

限。 

 联合国有一条既定的原则，就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必须征得所有有关各

方的同意和合作，才可进行维持和平。按照联合国的这条原则，要延长联塞部队

的任务期限，应该征求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双方以及三个保证国的意见。而且联

合国各相关机构都深知并接受这一不可否认的现况,即联塞部队在塞浦路斯执

勤，须征得土族塞人方面的同意和合作。因此，我们坚决认为，联合国各有关机

关需要明言反映上述条件。在这方面，你的报告第 2 段有一个缺点，没有提到审

查工作组也咨询了三个保证国。在这方面还应该强调，第 1604（2005）号决议提

到的“塞浦路斯政府”既非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继承者，也没有权利

或管辖权代表全岛或以全岛的名义行事。 

 在你 5 月 27 日的报告第 6 段中，也没有提到 2004 年 5 月 28 日你上一份关

于斡旋任务的报告（S/2004/437）。我们认为，这样会落入希族塞人方面的圈套，

把你说成自己疏远 2004 年 5 月 28 日的报告，而你在上一份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

中却两次提及该报告。此外，强调 5 月 28 日关于你的斡旋任务的报告特别重要，

因为安全理事会以前忽略了你引述该报告的话。不过，令人极为惊讶的是，安理

会再次不适当地提及第 1251（1999）号决议。我们很难理解安理会何以坚持强调

过去的一项决议而忽视你 2004 年 5 月 28 日的报告，其中载有关于谈判进程和你

的塞浦路斯问题全面解决计划的公民投票结果的重要意见。此种做法无助于正确

评估最近的情势发展和规划未来寻求解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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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报告第 7 段提到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过程方面的进展。我应该强调，我

们看不出有何必要将这种资料纳入一份关于联塞部队行动的技术报告之中。另一

方面，第 9段中却排除有关失踪人员问题的极为相关的资料。该段也应该提到，

为帮助全面执行 1981 年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职权范围的有关规定，我们土族塞

人方面已经两次向联合国提出书面陈述。 

 需要指出，你的报告第 11 段提到了土族塞人和土耳其部队的联合演习，这

只不过是过去 30 年定期举行的一种训练演习。第 11 段的结构和措辞极不适当，

竞至于错将一项惯常活动与一名土族塞人士兵被一名希族塞人国民警卫队队员

枪杀相提并论。而且，这名土族塞人士兵还被误当作土耳其部队的人员。这椿枪

击事件带有严重挑衅的可能性，不该轻描淡写了事，这样不是鼓励采取严格措施，

防止将来发生事故。沿缓冲区驻扎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士兵相距甚近，他们之

间的紧张局面之所以没有加剧，主要原因是土族塞人方面表现的克制。 

 我们高兴地看到你的报告第 15 段和第 1604（2005）号决议都提到我们解除

对联塞部队的限制。然而，我们失望地注意到，你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继续

以不适当的方法提到 Akyar 村。为此我要重申，Akyar 村既与缓冲区毫无关系，

也不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范围之内。还应该指出，联塞部队

驻塞浦路斯的人员巡视该地区之后即承认，随着岛上双方开始相互越界往来，对

Akyar 村的情况，无法就地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因此，将这个问题保留在议程上

是极不适当的。 

 第 21 段的措辞没有适当反映希族塞人对从北塞浦路斯跨界进入南塞浦路斯

的商用车辆采取的阻挠态度。该段有关的措辞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在北方

注册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在某些情况下可获准越界进入南塞浦路斯。事情的真相

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在这方面采取一种极不诚实的做法。虽然它辩称对商用车

辆越界没有限制，但拒绝承认北塞浦路斯颁发的驾驶执照，实际上就是一项阻碍

措施。该段应该清楚指出，希族塞人方面根据“技术性理由”阻挠在北塞浦路斯

注册的商用车辆进入南塞浦路斯。 

 令人遗憾的是，第 23 段和第 24 段漏掉了实质性的资料。众所周知，土族塞

人方面再三要求合作处理住在南塞浦路斯的三名土族塞人遭人杀害的事件。从调

查的第一天起，希族塞人当局就拒绝分享有关这一严重罪行的任何情报，这种情

况也不是秘密。不过，土族塞人警察部队根据可信理由逮捕了八名疑犯，但是需

要法医方面的证据，以便有确凿罪证起诉这些疑犯。尽管我们屡次提出抗议，联

塞部队也从中斡旋，希族塞人当局却基于纯属政治的原因而拒绝移交必要的证

据。审前羁押的最长期限因之届满，我们的有关当局只得释放杀人疑犯。我们认

为，漏掉上述事实是第 23 段的一个严重缺点。 

 上述几段以错误的方式提到双方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缺乏官方接触与合作的

情况。我们土族塞人方面再三表示愿意与希族塞人方面建立各级的接触，并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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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问题上合作。我们坚决认为，无论是目前的政治争端，还是双方的立场，都

不应当妨碍建立合作关系，使两族都蒙受其利。我们的总统，麦赫迈特·阿里·塔

拉特先生多次呼吁开展非官方接触，以便讨论人道主义和日常事务，这些呼吁得

到各方、包括希族塞人报刊在内的广泛报道。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意愿还通过

联塞部队的斡旋传达给希族塞人领导人帕帕佐普洛斯先生。不幸的是，希族塞人

方面没有积极回应我们的建设性倡议。我们感激你把这一极重要的主题纳入这份

报告之中，但我们认为，在相关的段落中没有提到土族塞人愿意与希族塞人方面

建立接触，是一个实质性的疏忽。 

 在结束之前，我要提及第 27 段中明显的技术性错误。第 27 段提到希族塞人

方面保证将在南方开设土族塞人学校,该学校事实上是一所小学，而不是如该段

所说的一所“土族中学”。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塞尔达尔 R.登克塔什 

 

 


